
DD66332022 年 5 月 17 日 星期二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1212� � � � � � � � 证券简称：中旗新材 公告编号：2022-019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提案 6、提案 7、提案 11、提案 12、提案 13、提案 14、提案 15 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

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提案 9、提案 10 以特别决议方式表
决，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2022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一）14:00 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5 月 16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

间为 2022 年 5 月 16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平台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6 日上午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 57 号万科金融中心 B 座 17 层公司会议
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军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6 人， 代表股份 50,403,608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5.590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 代表股份 50,340,0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5.52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 人，代表股份 63,60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702％。
2、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 人，代表股份 2,663,60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937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 代表股份 2,600,0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867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 人，代表股份 63,60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70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

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提案 1.00�《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397,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57,4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2％；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2.00�《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397,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57,4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2％；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3.00《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397,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57,4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2％；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4.00�《关于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397,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57,4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2％；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5.00�《关于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397,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57,4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2％；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6.00�《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397,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对 5,7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3％；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57,4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2％；反对 5,7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4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88％。

提案 7.00�《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397,9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7％；反对 5,7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57,9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60％；反对 5,7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8.00�《关于 2022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397,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对 5,7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3％；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57,4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2％；反对 5,7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4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88％。

提案 9.00�《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379,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0％；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弃权 17,50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39,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099％；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8％；弃权 17,50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573％。

该议案为特别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提案 10.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379,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0％；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弃权 17,50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39,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099％；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8％；弃权 17,50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573％。

该议案为特别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提案 11.00�《关于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397,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57,4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2％；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12.00�《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397,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57,4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2％；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13.00�《关于公司 2022 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397,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57,4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2％；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14.00�《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397,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57,4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2％；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15.00�《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397,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57,4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2％；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邵芳律师、刘杰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7 日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委托，指派邵芳律师、刘杰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对公司召开的 2021 年度股
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的合法有效性进行了核查和见证，并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法律
的理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
人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
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进行公告， 并依法对本
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本所律师对公司所提供的相
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1．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召集。 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1 年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关于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关于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关于
2022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
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关于调
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并将前述议
案提交给股东大会审议。

2．2022 年 4 月 26 日，公司董事会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根据上述公告，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通知载明现场会议
召开时间、网络投票时间、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召集人、会议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
审议事项、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等内容。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下午 14:00 在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

57 号万科金融中心 B 座 17 层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公司董事长周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6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6 日上午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本次股东大会已按照
会议通知通过网络投票系统为相关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安排。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与公告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 名 ， 持有公司股份数共计

50,34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5.5200%。 本所律师已核查了上述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身份
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 11 名，

代表股份 63,60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702%，通过网络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资格，其身份
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在参
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相关
出席会议股东符合资格。

3．其他人员
除上述公司股东外，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通过现场及视频参会方式出席了本次会

议，本所律师以现场及视频参会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负责召集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2021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关于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关于 2022 年度财
务预算方案》、《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关于使用闲置
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关于 2022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修
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已由公司董事会在巨潮资讯网公告。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上述公告中列明的事项完全一致。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表决了会议公告中列明的议案，按照《公司章

程》的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
表决权数和统计数。 据此，在本次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根据表决结果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审议情况如下：
（一）《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0,397,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对 6,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2,657,408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2%；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二）《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0,397,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对 6,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2,657,408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2%；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0,397,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对 6,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2,657,408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2%；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关于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0,397,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对 6,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2,657,408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2%；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关于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50,397,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对 6,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2,657,408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2%；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六）《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0,397,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对 5,7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3%；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2,657,408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2%；反对 5,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4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88%。

（七）《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0,397,9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7%；反对 5,7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3%；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2,657,908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60%；反对 5,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4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八）《关于 2022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0,397,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对 5,7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3%；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2,657,408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2%；反对 5,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4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88%。

（九）《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0,379,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0%；反对 6,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弃权 17,50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47%。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2,639,9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099%；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8%；弃权 17,508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573%。

该议案为特别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十）《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0,379,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0%；反对 6,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弃权 17,50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47%。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2,639,9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099%；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8%；弃权 17,508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573%。

该议案为特别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十一）《关于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0,397,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对 6,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2,657,408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2%；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十二）《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0,397,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对 6,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2,657,408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2%；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十三）《关于公司 2022 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0,397,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对 6,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2,657,408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2%；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十四）《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0,397,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对 6,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2,657,408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2%；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十五）《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0,397,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7%；反对 6,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2,657,408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2%；反对 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

决方式、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中伦 （广州 ）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章小炎

经办律师 ：邵 芳 刘 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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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一）16: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6 日的交易时间，

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6 日 9：15-15：00。

2.� 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珠海市国家高新区科技六路 100 号安联锐视二期大楼一楼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徐进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珠海安联
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3 人，代表股份 51,384,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4.632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出席的股东 13 人，代表股份 36,854,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53.5280％；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 10 人，代表股份 14,530,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1.1044％。

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6 人，代表股份 14,209,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0.638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出席的中小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9,359,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3.593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4,850,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0449％。

3.�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部分第五届董事、
监事候选人，以及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房凯列席了本次会议。

4.�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审议后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逐项表决，徐进、沈潇健、李志洋、申雷、杨亮亮、庞继锋当选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1 关于选举徐进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1,377,0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02,0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表决结果：当选。
1.02 关于选举沈潇健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1,377,0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02,0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表决结果：当选。
1.03 关于选举李志洋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1,377,0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02,0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表决结果：当选。
1.04 关于选举申雷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1,377,0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02,0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表决结果：当选。
1.05 关于选举杨亮亮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1,377,0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02,0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表决结果：当选。
1.06 关于选举庞继锋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1,377,0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02,0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表决结果：当选。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逐项表决，王颖秀、苏秉华、林俊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01 关于选举王颖秀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1,377,0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02,0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表决结果：当选。
2.02 关于选举苏秉华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1,377,0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02,0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表决结果：当选。
2.03 关于选举林俊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1,377,0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02,0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表决结果：当选。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

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逐项表决，徐学恩、闫磊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3.01 关于选举徐学恩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1,377,0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02,0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9％。
表决结果：当选。
3.02 关于选举闫磊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1,377,0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02,0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9％。
表决结果：当选。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1,3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反

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0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7％；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73％；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1,3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反

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0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7％；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73％；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外部审计

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1,3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反

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0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7％；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73％；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04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0％；反

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36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2％；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428％；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北京联众永盛科贸有限公司、徐进、珠海晓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李志洋、

申雷、杨亮亮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股份数为 29,332,00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1,3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反

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0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7％；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73％；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1,3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反

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0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7％；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73％；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表决通
过。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1,3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反

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0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7％；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73％；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1,3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反

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0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7％；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73％；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1,3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反

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0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7％；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73％；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1,3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反

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0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7％；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73％；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4.�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1,3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反

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0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7％；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73％；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5.�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1,3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反

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0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7％；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73％；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6.�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1,3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反

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0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7％；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73％；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7.�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1,3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反

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0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7％；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73％；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 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姓名：陈凯、李博然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1.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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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在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为了保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尽快开展工作，经全体
董事一致同意， 本次会议豁免临时董事会提前五日通知时限的要求。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以口头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9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
董事 9 名，其中 6 名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分别为徐进、沈潇健、李志洋、王颖秀、苏秉
华、林俊。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徐进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已完成换届选举工作，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徐进、沈潇健、李志洋、申雷、杨亮

亮、庞继锋、王颖秀、苏秉华、林俊 9 人组成。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拟选举徐进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构成情况，战略委员会拟由徐进、李志洋、杨亮亮三名董事组

成，其中徐进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拟由王颖秀、林俊、苏秉华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王颖秀为
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拟由苏秉华、林俊、徐进三名董事组成，其中苏秉华为主任委员。 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拟由王颖秀、林俊、申雷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王颖秀为主任委员。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任期均与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李志洋为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拟聘任李志洋为公司总经理，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申雷为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拟聘任申雷为公司副总经理，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申雷为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拟聘任申雷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其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任
职资格。 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申雷为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拟聘任申雷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任职资格。 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杨亮亮为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拟聘任杨亮亮为公司副总经理，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杨亮亮为技术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拟聘任杨亮亮为公司技术总监，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庞继锋为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拟聘任庞继锋为公司副总经理，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邹小蓉为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秘书提名，拟聘任

邹小蓉为证券事务代表，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任职资格。 任期三年，
自本次会议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选举董事长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 4 月 26 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董
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9），以及 5 月 16 日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
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

三、备查文件
1.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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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为了保证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尽快开展工作，经全体监事一
致同意，本次会议豁免临时监事会提前五日通知时限的要求。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以口头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监事 3 名， 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3
名，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监事 2 名，分别为徐学恩、闫磊。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徐
学恩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徐学恩为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已完成换届选举工作，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徐学恩、闫磊、张锦标 3 人组成。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拟选举徐学恩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
五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 4 月 26 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关于监事会

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
三、备查文件
1.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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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及解除

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股东李绍光、玉环市亚兴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兴投资”）的通知，获悉前述股东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
理质押延期购回和解除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本 次 延 期
购 回 数 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 押 起 始
日

质 押 到 期
日

延期后质
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 押

用途

李绍光

否

5,000,000 11.60
% 0.64% 否 否 2021.5.13 2022.5.13 2023.5.12

财 通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延 期
购回

6,800,000 15.78
% 0.87% 否 否 2021.5.13 2022.5.13 2023.5.12

财 通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延 期
购回

11,200,000 25.99
% 1.44% 否 否 2021.5.17 2022.5.13 2023.5.12

财 通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延 期
购回

小 计 23,000,000 53.36
% 2.96% - - - - - - -

亚 兴 投
资 是 2,300,000 11.21

% 0.30% 否 否 2021.5.13 2022.5.13 2023.5.12
浙 商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延 期
购回

二、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

占 其 所 持 股
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亚 兴 投
资 是 5,450,000 26.56% 0.70% 2021.5.13 2022.5.13 浙 商 证 券 股

份有限公司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股东亚兴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例

本次变动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变动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 结 、 标
记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吴长鸿 59,968,992 7.71% 4,732,000 4,732,000 7.89% 0.61% 4,732,000 100.00
% 40,244,744 72.86%

蒋亦卿 29,115,240 3.74% 0 0 0.00% 0.00% 0 0.00% 21,836,430 75.00%

陈菊花 800,000 0.10%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陈建峰 27,325,440 3.51% 0 0 0.00% 0.00% 0 0.00% 20,494,080 75.00%

叶善群 26,561,959 3.42%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亚 兴 投
资 20,518,400 2.64% 13,050,000 7,600,000 37.04% 0.98% 0 0.00% 0 0.00%

合计 164,290,031 21.13% 17,782,000 12,332,000 7.51% 1.59% 4,732,000 38.37% 82,575,254 54.34%

截至公告披露日，股东李绍光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例

本 次 变 动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本 次 变 动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情
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标记
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 押
股份 限
售和 冻
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李绍光 43,099,520 5.54% 23,000,000 23,000,000 53.36% 2.96% 0 0.00% 0 0.00%

李瑜 9,714,262 1.25% 3,000,000 3,000,000 30.88% 0.39% 0 0.00% 0 0.00%

合计 52,813,782 6.79% 26,000,000 26,000,000 49.23% 3.34% 0 0.00% 0 0.00%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219� � � � � � � � 证券简称：*ST 恒康 公告编号：2022-062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2021年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康医疗”）于 2022 年 5 月 9 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公司部下发的《关于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
问询函》（年报问询函〔2022〕第 214� 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要求公司在 2022 年 5 月

16 日前对《年报问询函》进行回复并对外披露。
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后，积极组织各相关方及中介机构共同对《年报问询函》中涉及的

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此次年报回复涉及内容较多，部分内容需要年报审计会计师及律师
发表意见，目前中介机构正在走盖章流程。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同意公司延期回复《年报
问询函》。 公司将积极协调各方推进《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在 2022 年 5 月 18 日前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提交回复并对外披露。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